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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5 

人权机构和机制 

  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卡塔尔、斯里兰卡*、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29/… 

社会论坛 

 人权理事会， 

 回顾人权委员会及其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的以往所有关于社会论坛的决议和决定，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6/13 号决议、2009 年 3 月 25 日第 10/4 号决议、2009 年 3 月 27 日第 10/29 号决

议、2010 年 3 月 25 日第 13/17 号决议、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26 号决议、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19/24 号决议、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4/25 号决议和 2014 年 6 月

27 日第 26/28 号决议， 

 铭记基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减轻贫困和消除赤贫依然是人类义不容辞的道

义责任， 

 重申社会论坛在联合国内的独特性质，这一论坛使会员国代表和民间社会的

代表、包括基层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能够开展对话、进行交流，强调联合国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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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改革应当考虑到社会论坛的贡献，它是就与增进人人享有所有人权所需的

国内和国际环境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公开和富有成果的对话的重要场所， 

 1. 赞赏地注意到 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2015 年社会论坛主席

兼报告员的报告1； 

 2. 注意到 2015 年社会论坛的结论和建议，并鼓励各国、各国际组织、非

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工会以及其他相关行为方在制订和执行方案和战略时

考虑到这些结论和建议； 

 3. 重申社会论坛是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各利益攸关方进行互动对话、包括

由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发表意见的一个独特场所，并强调必须确保基层组织和贫

困者(尤其是妇女)代表，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更多地参加论坛的会

议； 

 4. 强调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协调努力，根据社会正义、公平和

团结原则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并设法应对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对社会的影响和挑战

以及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强调需要民间社会和本决议所列其他所有相关行为方加强并坚持参与

对增进和有效落实发展权作贡献； 

 6. 决定社会论坛将于 2016 年在日内瓦举行为期三个工作日的会议，会议

日期应当便利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和尽可能广泛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代表与会，特别

是便利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会，并决定论坛下一次会议应当结合《残疾人权利公

约》通过十周年的活动，重点讨论促进所有残疾人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

自由问题； 

 7. 请人权理事会主席考虑到区域轮换的原则，尽早从各区域集团提名的

候选人中任命 2016 年社会论坛的主席兼报告员； 

 8.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有关促进所有残疾人充分平等

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的最近和最相关的联合国报告和文件，作为 2016

年社会论坛将进行的对话和辩论的背景文件； 

 9. 请高级专员为至少 10 名专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的

代表和秘书长残疾和无障碍问题特使参加 2016 年社会论坛提供便利，以便推动

论坛的互动对话和辩论，并作为顾问协助主席兼报告员； 

 10. 决定社会论坛仍将向以下各方开放：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和所有其他利

益攸关方代表，如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系统各部门(特别是人权机制的专题程序

和机制的任务负责人)、区域经济委员会及专门机构和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家人

权机构和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指定的代表；并应向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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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宗旨和原则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新出现

的行为方开放，如北方和南方的小型团体和城乡协会、反贫困团体、农民组织及

其国家和国际联合会、志愿组织、环境组织和活动者、青年协会、社区组织、工

会和工人联合会、以及私营部门的代表；具体与会事宜将依据包括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在内的安排和人权委员会遵循的惯例，

通过公开透明的认证程序，并遵循人权理事会议事规则，同时确保这些实体能最

有效地发表意见； 

 11.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寻求有效的协商途径，包括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门和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确保每个区域的代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尽

可能广泛地参加社会论坛； 

 12.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散发有关社会论坛的资料，邀请有关个人和

组织参加社会论坛，并为确保这项倡议的成功采取一切必要的实际措施； 

 13. 请 2016 年社会论坛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交一份载有其结论

和建议的报告； 

 14. 请秘书长为社会论坛提供开展活动所需的一切服务和便利，并请高级

专员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以利坛的召开和议事工作； 

 15. 鼓励所有会员国参加社会论坛的讨论，以确保世界各地均有代表参加

辩论； 

 16. 决定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